
中银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

（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号）

重要提示

中银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募集申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４４６

号文核准，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正式生效。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认购（或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招募说明书。投资者根据所持有份额享受基金

的收益，但同时也需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本基金

的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应全面了

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并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包括：

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管理风险、交易风险和本基金的特定风险等。基金管理人建议投资者根据自身

的风险收益偏好，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并且中长期持有。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是指中小微型企业在中国境内以非公开方式

发行和转让，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公司债券，发行主体整体资质较低，采取非公开方式发行，每期私募债

券的投资者合计不超过

２００

人，参与认购与转让的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必须具备相应资质，因此具有一定的

流动性风险与信用风险；进而会对基金总体风险产生一定的影响。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

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

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本摘要根据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

义务的法律文件。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其持

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并按照《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

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查阅基金合同。

基金管理人保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本基金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但中国

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核准，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

金没有风险。

本摘要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２

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财务数据未经

过审计）。本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复核了本次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一、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二、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４５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２６

楼、

４５

楼

法定代表人：谭炯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４

］

９３

号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

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限：持续经营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８３４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８７２４８８

联系人：高爽秋

注册资本：

１

亿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股 东 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８３５０

万元

８３．５％

贝莱德投资管理（英国）有限公司 相当于人民币

１６５０

万元的美元

１６．５％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

董事会成员

谭炯（

ＴＡＮ Ｊｉｏｎｇ

）先生，董事长。国籍：中国。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历任中国银行武汉市青山支行行长、党总支书记、中国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行长、党委书记、中国银行云南省

分行行长、党委书记等职。

李道滨（

ＬＩ Ｄａｏｂｉｎ

）先生，董事。国籍：中国。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经济师。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执行总

裁。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任职于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市场部副总监、总监、总经理助理和公司副总经

理。具有

１４

年基金行业从业经验。

梅非奇（

ＭＥＩ Ｆｅｉｑｉ

）先生，董事。国籍：中国。现任中国银行总行办公室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高

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曾先后在地质矿产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加入中国银行后，历任中国银行总行办公室副

主任、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副行长、中国银行总行个人金融总部总经理等职。

葛岱炜（

Ｄａｖｉｄ Ｇｒａｈａｍ

）先生，董事。国籍：英国。现任贝莱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主要负责管理贝

莱德合资企业关系方面的事务。葛岱炜先生于

１９７７

年—

１９８４

年供职于

Ｄｅｌｏｉｔｔｅ Ｈａｓｋｉｎｓ ＆ Ｓｅｌｌｓ

（现为普华永道）伦

敦和悉尼分公司，之后，在拉扎兹（

Ｌａｚａｒｄｓ

）银行伦敦、香港和东京分公司任职。

１９９２

年，加入美林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ＭＬＩＭ

），曾担任欧洲、中东、非洲、太平洋地区客户关系部门的负责人。

２００６

年贝莱德与美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并后，加入贝莱德。

朱善利（

ＺＨＵ Ｓｈａｎｌｉ

）先生，独立董事。国籍：中国。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

国中小企业促进中心主任、

２１

世纪创业投资中心主任、管理科学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投资协会理事、中国财政

学会理事、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常务理事、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

管理系讲师、副教授、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等职。

荆新（

ＪＩＮＧ Ｘｉｎ

）先生，独立董事。国籍：中国。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会计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兼任财政部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中国会计学会理事、全国会计专业学位教

指委副主任委员、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监事、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曾任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审计处处长等职。

葛礼（

Ｇａｒｙ Ｒｉｅｓｃｈｅｌ

）先生，独立董事。国籍：美国。启明维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办者，现任董事总经理，同

时供职于里德学院董事会、亚洲协会、中美合资企业清洁能源、清洁技术论坛的顾问委员会，并担任纳斯达克上

市公司

ＴＨＱ

的独立董事。曾在美国知名技术公司思科、英特尔等任高级营运职位，并被多家杂志如福布斯、红鲱

鱼、网络标准评为全球最主要的风险资本家之一。曾在美国英特尔公司担任品质保证经理，在美国

ＮＣｕｂｅ

公司、思

科公司以及日本

Ｓｅｑｕｅｎｔ

公司担任管理职位，后为

ＳＯＦＴＢＡＮＫ／Ｍｏｂｉｕｓ

风险资本的创办者、董事总经理。哈佛商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里德学院生物学学士。

２．

监事

赵绘坪（

ＺＨＡＯ Ｈｕｉｐｉｎｇ

）先生，监事。国籍：中国。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本科、人力资源管理师、经济师。曾任

中国银行人力资源部信息团队主管、中国银行人力资源部综合处副处长、处长、人事部技术干部处干部、副处长。

乐妮（

ＹＵＥ Ｎｉ

）女士，职工监事。国籍：中国。工商管理硕士。曾分别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山西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友邦华泰基金管理公司工作。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加入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基金运营部总经理。

３．

管理层成员

李道滨（

ＬＩ Ｄａｏｂｉｎ

）先生，董事、执行总裁。简历见董事会成员介绍。

欧阳向军（

Ｊａｓｏｎ Ｘ． ＯＵＹＡＮＧ

）先生，督察长。国籍：加拿大。中国证券业协会

－

沃顿商学院高级管理培训班

（

Ｗｈａｒｔｏｎ－ＳＡＣ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 毕业证书， 加拿大西部大学毅伟商学院 （

Ｉｖｅ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工商管理硕士（

ＭＢＡ

）和经济学硕士。曾在加拿大太平洋集团公司、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和加拿大伦敦

人寿保险公司等海外机构从事金融工作多年，也曾任蔚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现英大证券）研究发展中心总经

理、融通基金管理公司市场拓展总监、监察稽核总监和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国际金融教研室主任、讲师。

张家文（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ｗｅｎ

）先生，副执行总裁。国籍：中国。西安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历任中国银行苏州分行

太仓支行副行长、苏州分行风险管理处处长、苏州分行工业园区支行行长、苏州分行副行长、党委委员。

４．

基金经理

陈国辉（

ＣＨＥＮ Ｇｕｏｈｕｉ

）先生，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助理副总裁（

ＡＶＰ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曾任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理财专户投资组合负责人。

２００９

年加入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后担任固定收益研究员、基金

经理助理。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至今任中银双利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至今任中银纯债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至今

任中银添利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至今任中银盛利纯债基金（

ＬＯＦ

）基金经理。具有

７

年证券从业年限。具备基

金从业资格。

５．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及职务

主席：李道滨（执行总裁）

成员：陈军（助理执行总裁）、杨军（资深投资经理）、奚鹏洲（固定收益投资部总经理）、张发余（研究部总经

理）、李建（固定收益投资部副总经理）

列席成员：欧阳向军（督察长）

６．

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三、基金托管人

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

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设立日期：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

８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注册资本：

２１５．７７

亿元

法定代表人：傅育宁

行长：田惠宇

资产托管业务批准文号：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２

］

８３

号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９０８４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５２０１

资产托管部信息披露负责人：张燕

四、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４５

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２６

楼、

４５

楼

法定代表人： 谭炯

电话： （

０２１

）

３８８３４９９９

传真： （

０２１

）

６８８７２４８８

联系人： 徐琳

２．

其他场外销售机构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田国立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６

联系人： 宋亚平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 傅育宁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５

联系人： 邓炯鹏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３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 牛锡明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联系人： 张作伟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４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

号

法定代表人： 董文标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８

联系人： 杨成茜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５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 储晓明

联系人： 高夫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３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ｗ２０００．ｃｏｍ．ｃｎ

６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Ｆ

法定代表人： 许刚

联系人： 马瑾

联系电话：

６１１９５５６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７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 宫少林

联系人： 黄健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５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８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法定代表人： 王开国

联系人： 李笑鸣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３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９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 薛峰

联系人： 刘晨、李芳芳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５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１０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王东明

联系人： 陈忠

联系电话：

９５５５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１１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联系人： 权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１２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上海银行大厦

２９

楼

法定代表人： 万建华

联系人：芮敏褀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１３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８６

号

法定代表人： 李玮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３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４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

１

号楼

２００１

办公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１

号楼第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 杨宝林

联系人： 吴忠超

客服电话： （

０５３２

）

９６５７７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它符合要求的机构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 周明

电话： （

０１０

）

５９３７８８３５

传真： （

０１０

）

５９３７８９０７

联系人： 任瑞新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联系人：安冬

经办律师：吕红、安冬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安永大楼

１６

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吴港平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５３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联系人：汤骏

经办会计师：陈露、许培菁

五、基金的名称

中银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六、基金的类型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为纯债基金，管理人在严格控制风险和维持基金资产安全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类债券品种积极主

动的管理，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力求获得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收益。

八、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和上市交易的国债、金融债、央行

票据、地方政府债、企业债、公司债、中小企业私募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级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次

级债、可分离交易的可转债中的纯债部分、债券回购、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

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不直接从二级市场买入股票、权证、可转债等，也不参与一级市场的新股、可转债申购和增发新股。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

围。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本基金对债券类资产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０％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

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投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投资策略，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风险和收益的最佳配

比。

１．

久期配置策略

本基金认真研判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由此引致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密切跟踪

ＣＰＩ

、

ＰＰＩ

、

Ｍ２

、

Ｍ１

、汇率

等利率敏感指标，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对未来中国债券市场利率走势进行分析与判断，并由此确定合

理的债券组合久期。

１

）宏观经济环境分析：通过跟踪、研判诸如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率、固定资

产投资额同比增长率、进出口额同比增长率等宏观经济数据，判断宏观经济运行趋势及其在经济周期中所处位

置，预测国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取向及当前利率在利率周期中所处位置；基于利率周期的判断，密切跟踪、关注

诸如月度

ＣＰＩ

、

ＰＰＩ

等物价指数、银行准备金率、货币供应量、信贷状况等金融运行数据，对外贸易顺逆差、外商直接

投资额等实体经济运行数据，研判利率在中短期内变动趋势，及国家可能采取的调控政策；

２

）利率变动趋势分析：基于对宏观经济运行状态以及利率变动趋势的判断，同时考量债券市场资金面供应

状况、市场主流预期等因素，预测债券收益率变化趋势；

３

）久期分析：根据利率周期变化、市场利率变动趋势、市场主流预期，以及当期债券收益率水平，通过合理假

设下的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最后确定最优的债券组合久期。当预期市场总体利率水平降低时，本基金将延长所

持有的债券组合的久期值，从而可以在市场利率实际下降时获得债券价格上升收益；反之，当预期市场总体利率

水平上升时，则缩短组合久期，以规避债券价格下降的风险带来的资本损失，获得较高的再投资收益。

２．

期限结构配置策略

本基金将综合考察收益率曲线和信用利差曲线，通过预期收益率曲线形态变化和信用利差曲线走势来调整

投资组合的头寸。

在考察收益率曲线的基础上，本基金将确定采用集中策略、哑铃策略或梯形策略等，以从收益率曲线的形变

和不同期限信用债券的相对价格变化中获利。一般而言，当预期收益率曲线变陡时，本基金将采用集中策略；当

预期收益率曲线变平时，将采用哑铃策略；在预期收益率曲线不变或平行移动时，则采用梯形策略。

３．

类属配置策略

本基金定性和定量地分析不同类属债券类资产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及其经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率水平或

盈利能力，通过比较或合理预期不同类属债券类资产的风险与收益率变化，确定并动态地调整不同类属债券类

资产间的配置比例，确定最能符合本基金风险收益特征的资产组合。

４．

信用类债券策略

本基金对于金融债、信用等级为投资级的企业（公司）债等信用类债券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投

资策略。通过内部的信用分析方法对可选债券品种进行筛选过滤，通过自上而下地考察宏观经济环境、国家产业

发展政策、行业发展状况和趋势、监管环境、公司背景、竞争地位、治理结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现金流水平等诸

多因素，通过给予不同因素不同权重，采用数量化方法把主体所发行债券分为

６

个信用级别，其中，

１－３

级资质较

好，可以长期持有，被视为配置类资产；

４－５

级则资质稍差，可以短期持有，被视为交易类资产；而规避类则资质很

差，信用风险很高，限制对其投资。

信用债收益率是在基准收益率基础上加上反映信用风险收益的信用利差。基准收益率主要受宏观经济政策

环境的影响，信用利差收益率主要受该信用债对应信用水平的市场信用利差曲线以及该信用债本身的信用变化

的影响。因此，信用债的投资策略可细分为基于信用利差曲线变化的投资策略、基于信用债个券信用变化的投资

策略。

１

）基于信用利差曲线变化的投资策略

首先，信用利差曲线的变化受到经济周期和相关市场变化的影响。如果宏观经济向好，企业盈利能力增强，

现金流好转，信贷条件放松，则信用利差将收窄；如果经济陷入萧条，企业亏损增加，现金流恶化，信贷条件收紧，

则信用利差将拉大。其次，分析信用债市场容量、信用债券结构、流动性等变化趋势对信用利差曲线的影响；同时

政策的变化也影响可投资信用债券的投资主体对信用债的需求变化。本基金将综合各种因素，分析信用利差曲

线整体及分行业走势，确定不同风险类别的信用债券的投资比例。

２

）基于信用债个券信用变化的投资策略

除受宏观经济和行业周期影响外，信用债发行人自身素质也是影响个券信用变化的重要因素，包括股东背

景、法人治理结构、管理水平、经营状况、财务质量、融资能力等因素。本基金将通过公司内部的信用债评级系统，

对债券发行人进行资质评估并结合其所属行业特点，判断个券未来信用变化的方向，采用对应的信用利差曲线

对公司债、企业债定价，从而发掘价值低估债券或规避信用风险。

５．

息差策略

当回购利率低于债券收益率时，本基金将实施正回购并将融入的资金投资于信用债券，从而获取债券收益

率超出回购资金成本（即回购率）的套利价值。

６．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通过考量宏观经济形势、提前偿还率、违约率、资产池结构以及资产池资产所在行业景气情况

等因素，预判资产池未来现金流变动；研究标的证券发行条款，预测提前偿还率变化对标的证券平均久期及收益

率曲线的影响，同时密切关注流动性变化对标的证券收益率的影响，在严格控制信用风险暴露程度的前提下，通

过信用研究和流动性管理，选择风险调整后收益较高的品种进行投资。

７．

中小企业私募债的投资策略

中小企业私募债本质上为公司债，只是发行主体扩展到未上市的中小型企业，扩大了基金进行债券投资的

范围。由于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发行主体为非上市中小企业，企业管理体制和治理结构弱于普通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情况相对滞后，对企业偿债能力的评估难度高于普通上市公司，且定向发行方式限制了合格投资者的数量，会

导致一定的流动性风险。因此本基金中小企业私募债的投资将重点关注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本基金采取自

下而上的方法建立适合中小企业私募债的信用评级体系，对个券进行信用分析，在信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追求

合理回报。本基金根据内部的信用分析方法对可选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品种进行筛选过滤，重点分析发行主体

的公司背景、竞争地位、治理结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现金流水平等诸多因素，给予不同因素不同权重，采用数

量化方法对主体所发行债券进行打分和投资价值评估，选择发行主体资质优良，估值合理且流通相对充分的品

种进行适度投资。

十、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中债综合指数（全价）。

中债综合指数是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编制，样本债券涵盖的范围全面，具有广泛的市场代表

性，涵盖主要交易市场（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等）、不同发行主体（政府、企业等）和期限（长期、中期、短期等），

能够很好地反映中国债券市场总体价格水平和变动趋势。中债综合指数各项指标值的时间序列完整，有利于深

入地研究和分析市场，适合作为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如果今后证券市场中有其他代表性更强或者更科学客观的业绩比较基准适用于本基金，或者未来市场发生

变化导致此业绩比较基准不再适用，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根据市场发

展状况及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在履行相应程序的前提下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相应调整。业绩比较基

准的变更须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按有关规定及时公告，并报证监会备案。

十一、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本基金的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市场

基金，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十二、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

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报告所列财务数据未经过审计。

（一）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２

，

６４１

，

８９６

，

２６８．５０ ８９．４４

其中：债券

２

，

６４１

，

８９６

，

２６８．５０ ８９．４４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６０

，

４０５

，

４７０．７１ ５．４３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１５１

，

４２４

，

８８０．５５ ５．１３

７

合计

２

，

９５３

，

７２６

，

６１９．７６ １００．００

（二）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三）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四）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１３２

，

６９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２８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２０６

，

８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５８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２０６

，

８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５８

４

企业债券

１

，

６３４

，

９２０

，

２６８．５０ １３９．００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６６７

，

４７１

，

０００．００ ５６．７５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２

，

６４１

，

８９６

，

２６８．５０ ２２４．６２

（五）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２４０９６ １２

淮城资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２０

２ １１２１６４ １２

河钢

０１ １

，

１４５

，

１６１ １１０

，

６２１

，

４０７．４４ ９．４１

３ １２２２１４ １２

大秦债

１

，

０１９

，

９８０ １０１

，

１３１

，

０１７．００ ８．６０

４ １２４１３４ １３

泉城投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３２

，

５０６．８５ ８．５１

５ １２４０９９ １２

德建投

９７０

，

０００ ９４

，

６７２

，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５

（六）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七）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八）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九）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

、本基金投资国债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投资范围未包括国债期货，无相关投资政策。

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报告期内未参与国债期货投资。

３

、本期投资国债期货的投资评价

本基金报告期内未参与国债期货投资，无相关投资评价。

（十）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

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２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３

、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５０８

，

２０９．２８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００

，

６０６

，

９０９．１４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５０

，

３０３

，

９７９．５９

５

应收申购款

５

，

７８２．５４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５１

，

４２４

，

８８０．５５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可转换债券。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计算中四舍五入的原因，本报告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

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投资业绩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比较如下表

所示：

中银纯债

Ａ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基金合

同生效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２０％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２％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３０％ ０．１４％ －３．７５％ ０．０８％ ３．４５％ ０．０６％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６０％ ０．１９％ １．６２％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１１％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５０％ ０．１４％ －２．１７％ ０．０８％ ３．６７％ ０．０６％

中银纯债

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基金合

同生效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２０％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３％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７０％ ０．１３％ －３．７５％ ０．０８％ ３．０５％ ０．０５％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５１％ ０．１９％ １．６２％ ０．０８％ －０．１１％ ０．１１％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００％ ０．１４％ －２．１７％ ０．０８％ ３．１７％ ０．０６％

十四、基金费用概览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从

Ｃ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财产中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４．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

８．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９．

证券账户开户费用、银行账户维护费用；

１０．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

规定。

（三）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６％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６％÷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

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

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３．

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Ｃ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３５％

。

本基金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

Ｃ

类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５％

年费率计提。

销售服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销售服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

Ｃ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

Ｃ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由基金管理人按相关合同规定支付给基金销售机构等。若

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销售服务费主要用于支付销售机构佣金、以及基金管理人的基金行销广告费、促销活动费、基金份额持有人

服务费等。

销售服务费使用范围不包括基金募集期间的上述费用。

４．

除管理费、托管费以及销售服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

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和信息披露费用等相关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五）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本基金

Ａ

类份额的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

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对于

持有期不少于

３０

日的基金

Ａ

类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在扣除用于市场推广、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后的余额归

基金财产，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对于持有期限少于

３０

日的

Ａ

类

／Ｃ

类基金份额

所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本基金申购费与赎回费费率如下：

申购费率

Ａ

类基金份额

Ｃ

类基金份额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８０％

０％

１０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０．５０％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３０％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天） 赎回费率 赎回费率

０－２９ ０．７５％ ０．７５％

３０－３６４ ０．１％

０％３６５－７２９ ０．０５％

７３０

及以上

０％

（六）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降低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销售服务费，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七） 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一）在“基金管理人”部分，对董事会成员、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及职务等信息进行了更新；

（二）在“基金托管人”部分，对基金托管人概况、主要人员情况、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基金托管人的内部控

制制度等信息进行了更新；

（三）在“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对基金份额发售机构、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信息进行了更新；

（四）在“投资组合报告”部分，披露了本基金最近一期的投资组合情况；

（五）在“基金的业绩”部分，披露了本基金自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

（六）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对基金份额持有人资料寄送、网上交易等信息进行了更新；

（七）在“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列明了前次招募说明书公布以来的其他应披露事项。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５

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所持有的股票掌趣科技（证券代码：

３００３１５

）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起停牌。

根据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下发的［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文《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下发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及本公司长期停牌股票的估

值政策和程序，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该股票的估值进

行调整，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该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本公司将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

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应当认真阅读拟投资

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

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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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锡业股份

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

号文

)

等相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2014

年

7

月

24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锡业股份

(

代码：

000960)

采用

"

指

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该股票复牌后，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

协商后确定对该股票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

、本公司网址：

http://www.yhfund.com.cn

。

2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010-85186558, 4006783333

。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

年

7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273

股票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

2014

）

050

号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由于正在筹划有关再融资事项，为

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8

日开市起申请停牌，

并于

2014

年

7

月

18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

）

048

号

)

。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积极推进再融资事项涉及的有关工作，但截止公告日，该事

项仍有部分工作尚未完成，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7

月

25

日开市起将继续停牌，待公司披露相关公

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关于纽银梅隆西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调整估值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2008]38

号），并参照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有关规定，经与基金

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自

2014

年

7

月

24

日起，纽银梅隆西部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对旗下开放式基金所持有的停牌股票

"

东华软件

"

（股票代码：

002065

）启用指数收益法估值。

待

"

东华软件

"

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

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人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bnyfund.com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7-818

或

021-38572666

了解基金份额净值变动情况。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

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

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本

公司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

"

买者自负

"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

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

决策。

特此公告。

纽银梅隆西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

年

7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271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

2014-032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委内瑞拉进行开发、采购以及投资的意向获得

中国

-

委内瑞拉高级混合委员会能源矿产分委会支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如公司在未来对委内瑞拉进行开发、采购以及投资，则需要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的批准程序，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关的程序并及时发布进展公告。

2

、公司在委内瑞拉进行开发、采购以及投资，目前虽已获得中国

-

委内瑞拉高级混合委

员会能源矿产分委会的支持，但公司尚未就此事项形成具体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也尚未就此

事项与委内瑞拉方签署相关的意向书、正式的合作协议、合同，且委内瑞拉和我国的法律环

境、合同条款履行等方面存有差异，双方合作也会存在履约的法律风险。

3

、该项目的运作有赖于公司与委内瑞拉政府的密切合作，未来能否达到合作预期，尚存

在不确定性。

4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在委内瑞拉采购过沥青，且短期内尚未形成明确的规划，预计短期

内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经营环境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情况概述

为了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两国能源和矿业领域间的合作，

第十三届中国

-

委内瑞拉高级混合委员会能源矿产分委会

(

以下简称

"

分委会

")

于

2014

年

7

月

20

日在加拉加斯召开。 此次分委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张玉清先生以及委

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石油矿业部部长拉斐尔·拉米雷斯先生（

Rafael Ramírez

）共同主持。会

议双方就合作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了讨论，并就日后的合作方向达成了一致，具体合作领域

包括：石油部分、矿业部分和电力部分。其中在石油部分合作的项目中，根据分委会的会议精

神，分委会支持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委内瑞拉进行开

发、采购以及投资的意向，例如公司在未来可开发委内瑞拉

Guanacoco

沥青湖。

二、对公司的影响

委内瑞内石油资源丰富，拥有天然沥青湖，且拥有众多的炼油厂，沥青产品数量丰富、产

出的沥青质地优良且持久耐用。沥青为公司主要原材料之一，未来公司如果可以在委内瑞拉

进行开发、采购与投资，则可以最大程度提高公司产品的防水性能、提高产品品质，也有利于

公司开拓海外市场，促进公司产品在巴西等南美国家的销售。

三、风险提示

1

、如公司在未来对委内瑞拉进行开发、采购以及投资，则需要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的批准程序，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关的程序并及时发布进展公告。

2

、公司在委内瑞拉进行开发、采购以及投资，目前虽已获得中国

-

委内瑞拉高级混合委

员会能源矿产分委会的支持，但公司尚未就此事项形成具体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也尚未就此

事项与委内瑞拉方签署相关的意向书、正式的合作协议、合同，且委内瑞拉和我国的法律环

境、合同条款履行等方面存有差异，双方合作也会存在履约的法律风险。

3

、该项目的运作有赖于公司与委内瑞拉政府的密切合作，未来能否达到合作预期，尚存

在不确定性。

4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在委内瑞拉采购过沥青，且短期内尚未形成明确的规划，预计短期

内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经营环境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说明

公司在委内瑞拉进行开发、采购以及投资不会构成关联交易，亦不会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7

月

25

日

国寿安保尊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寿安保尊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寿安保尊享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６６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国寿安保尊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国寿安保

尊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寿安保尊享债券

Ａ

国寿安保尊享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０６６８ ０００６６９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

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４８０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单位：户）

１

，

８１１

份额级别 国寿安保尊享债券

Ａ

国寿安保尊享债券

Ｃ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单位：元）

１

，

１４４

，

７４４

，

７４０．８９ １７９

，

８４６

，

１７５．００ １

，

３２４

，

５９０

，

９１５．８９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

位：元）

１０９

，

８２３．９４ ５７

，

６２３．１３ １６７

，

４４７．０７

募集份额（单

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１

，

１４４

，

７４４

，

７４０．８９ １７９

，

８４６

，

１７５．００ １

，

３２４

，

５９０

，

９１５．８９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０９

，

８２３．９４ ５７

，

６２３．１３ １６７

，

４４７．０７

合计

１

，

１４４

，

８５４

，

５６４．８３ １７９

，

９０３

，

７９８．１３ １

，

３２４

，

７５８

，

３６２．９６

其中：募集期

间基金管理人

运用固有资金

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其中：募集期

间基金管理人

的从业人员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３

，

９７９．２３ ２

，

００１．０４ ５

，

９８０．２７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５％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

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

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

注：

１

、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２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份；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份。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表示对该申请的成功确认，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收到

了认购申请，认购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基金合同生效后，投资者可以到原认购

网点打印认购成交确认凭证，也可以通过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客户服务中

心电话（

４００９－２５８－２５８

）查询最终认购确认情况。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业务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将在申购、

赎回开放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申购与

赎回的开始时间。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根

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投资，注意基金投资风险。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５

日

基金管理人：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七月


